附件3
政府专职消防员报名登记表填写说明
1．“姓名”：填写公安户籍系统登记的姓名用字，不能使用同音字代替。
2．“性别”：填写“男”。
3．“民族”：填写民族的全称，如“汉族”“回族”“ 朝鲜族”“维吾尔族”等，不能简称汉、回、鲜、维等。
4．“出生年月”：按照公民身份证出生时间填写，时间具体到月，年份4位、月份2位（如：2005.09）。
5．“政治面貌”：填写“中共党员”“共青团员”或“群众”。
6.“身份证号”：填写公安机关编制的18位公民身份号码。
7.“身高”：按实际身高填写，例如“183”。
8．“体重”：按实际体重填写，例如“75”。
9．“户籍所在地”：根据居民户口簿，填写户籍所在地址。
10．“现家庭住址”：填写现居住地址。
11．“照片”：插入近期半身正面免冠彩色照片，不要更改表格大小。
12．“现工作单位”：填写现工作单位全称。
13．“婚姻状况”：填写“未婚”“已婚”或“离异”。
14．“个人特长”：结合自身情况，填写技能类、运动类、艺术文娱类等特长。
15．“驾驶证类别”：根据本人持有的驾照类型，填写其对应的官方字母代码，如C1、B2等。
16．“手机号码”：填写本人电话。
17．“毕业院校及时间”：按照毕业证书上记录的信息如实填写。
18．“所学专业”严格依据毕业证书上记载的专业名称全称进行如实填写。
19．“学历”：填写国家承认的最高学历，如“高中”“中专”“大专”或“本科”。
20．“学位”：按学位证书上的学术称号填写，无学位，填“无”。
21．“个人简历”：填写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或大学基本情况，逐条填写，每条一行；“起止时间”具体到月份（如：2010.09-2016.06）；“所在学校或单位”填写就读学校（“xx县/乡xx学校”）；“职业”填写“学生”；“证明人”填写学习期间任课教师姓名。
22．“家庭主要成员”：主要填写直系亲属（父母、配偶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子女和兄弟姐妹等）的有关情况（其中已故的则不需要填写）。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政治面貌、现工作单位及职务如实填写。
[bookmark: _GoBack]23．“诚信承诺书”和“资格审核意见”：最后两栏不用填写，现场复核时签字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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